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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斤乾穀 2 元，即農民繳交公糧稻穀，每公斤收益增加 5 元。 

二、經調查本（101）年一期稻作收穫期間新期？種乾穀價格平均每公斤 22.23 元，與 100 年同期

平均 21.74 元相較，高出 2%，與 99 年同期平均 20.39 元相較，高出 9%，顯示收購制度調整

，有助於引導糧商提高向農民購穀之價格，可保障稻農實質收益。 

三、由於提高收購價格可能帶動物價上漲，增加消費者負擔，本會將考量財政負擔、農民接受度、

市場價格風險及國際規範等因素，另研擬規劃具政策導引效果之農業境內支持措施，以穩定

農民收入。 

（五十六）行政院函送陳委員超明就循「農村再生」及「海岸新生及漁業

建設計畫」加強擬定配套方案及人力經費之協助問題所提質詢

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089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158） 

對陳委員超明專案質詢之書面答復 

陳超明委員就循「農村再生」及「海岸新生及漁業建設計畫」加強擬定配套方案及人力經費

之協助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本院農業委員會查復如下： 

一、因應整體農（漁）村發展之需要， 總統於「愛台十二建設」中，積極推動「農村再生」政策

，運用整合性規劃概念，強化由下而上之共同參與制度，建立農（漁）村整體再生活化，並

強調農（漁）村產業、自然生態與生活環境之共同規劃及建設，為臺灣農村開創新局，展現

新力。 

二、為推動農村再生計畫，已於 99 年 8 月 4 日公布實施「農村再生條例」，以專法有秩序的推動

農村發展，讓農（漁）民當家作主，實質照顧臺灣 4,000 個農（漁）村、60 萬戶農（漁）民

，突破農村長期的發展瓶頸，以人力培育為根基，進而打造有生活品質、安居樂業的富麗新

農村，吸引年輕人回鄉並活化農村。 

三、「農村再生培根計畫」為農村再生的人力培育計畫，以農（漁）村社區居民為培訓對象、農（

漁）村社區為單元，針對個別農（漁）村特性及需求，分階段開設培訓課程，並加強農（漁

）村專業人力培育。本會截至 101 年 9 月止，全國已培訓 2,019 個社區、90,263 人，約佔全國

農（漁）村數 48%，其中已有 266 個社區完成四階段培訓，並已核定 117 個農村再生計畫。 

四、後續本會將透過農村再生計畫，加強農村人力之培訓，從「人的轉變」帶動環境的改變，進而

創造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生活態度，並就農村社區生活、生產、生態、文化等各個面向提出

配套方案，以積極協助農（漁）村社區發展。 

   五、另本會就「海岸新生及漁業建設計畫」部分，配合 總統「愛台十二建設」施政藍圖

中之「海岸新生」項目下，所擘劃「定期清除全台漁港淤沙，改造傳統漁港為兼具漁業及休

閒觀光之現代化漁港，並鬆綁沿海遊艇觀光限制」的施政最高指導方針，自 98 年至 100 年 3

年內，在「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特別預算項下推動辦理「海岸新生及漁業建設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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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內容如下： 

(一)振興漁港機能建設：整建 61 處漁港安全之基本、公共設施及休閒功能設施；推動 1 處旗

艦級及 2 處示範級遊艇港區；強化漁港休憩親水空間，辦理漁港碼頭面改造 8 處；全臺

漁港淤沙清除 72 處。 

(二)加速漁產運銷通路現代化建設：協助 10 處魚市場或魚貨直銷中心之興（遷）建，及改善

5 處魚市場或魚貨直銷中心之相關運銷設施（如拍賣場、加工、衛生、廢棄物處理、交易

資訊設備等），並加強魚市場產銷資訊調查工作。 

(三)配合本計畫相關工作推動需要，於 98 年度進用 150 人次之短期人力辦理漁港公共設施使

用調查、漁港與漁業相關之管理與宣導、魚市場產銷資訊調查等工作。 

(四)該計畫於 100 年度結束，相關建設回歸本會漁業署公務預算持續推動辦理。 

（五十七）行政院函送盧委員秀燕就 5 月豪雨造成農損及復耕問題所提質

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092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185） 

對盧委員秀燕專案質詢之書面答復 

盧委員就 5 月豪雨造成農損及復耕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本院農業委員會查復如下： 

一、台灣地區自 5 月 17 日起接續受梅雨鋒面滯留影響，局部地區引發豪雨，造成臺中、屏東、高

雄、臺南、雲林、彰化及南投等 7 縣（市）農作物受損，惟各受災縣市之農業損失，均未達

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以下簡稱救助辦法）第 10 條或第 11 條所定辦理現金救助之標準。 

二、依據救助辦法第 14 條規定「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機關所屬各試驗改良場所勘查認定對農民產生嚴重損害者，得於天然災害發生後十四日內選

擇補助項目並檢附勘查報告相關資料專案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審查核定辦理補助。」因此，受

災直轄市、縣（市）政府得依上開規定申請專案補助。 

三、另為協助農民復耕，儘速恢復生產，對於受災田區，本院農委會已責成所屬試驗改良場所組成

技術服務團，於災後下鄉指導農民生產技術，分批復耕，以穩定產銷，維護農民生計。 

（五十八）行政院函送吳委員育仁就 610 水災及泰利風災割稻機調度問題

及建立完整災害搶救機制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0109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358） 

對吳委員育仁專案質詢之書面答復 

吳委員就 610 水災及泰利風災割稻機調度問題及建立完整災害搶救機制所提質詢，經交據本

院農業委員會查復如下： 

一、本（101）年一期稻作因水災及泰利風災影響，造成農民搶收，及部分稻株倒伏，不利收穫作


